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高职扩招学生

考勤管理规定

为了建设和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有效地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

学生遵守纪律的良好品德和职业素质，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考勤的内容

第一条 学生考勤时间为注册报到日至学期结束。

第二条 学生考勤范围包括教学计划规定的及学校、二级学院安排组

织的一切活动。

第三条 学生考勤的项目包括出勤、迟到、早退、旷课、事假、病假

等，用规定符号进行记录。

第二章 考勤的实施

第四条 新生入学的考勤按学籍管理规定有关条款办理。

第五条 学生参加校内的一切教学活动（人数较多的全校性任选课除

外）的考勤以班级为单位，由学生干部进行考勤记录。负责考勤的学生干

部因故不能履行考勤职责时，由班主任另行指派。

第六条 学生在校外进行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活动，必须严格遵

守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对违反所在单位考勤制度且情节严重的学生，指

导教师应将其情况报所在二级学院。



第七条 学生参加学校、二级学院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由辅导员（班

主任）、学生干部负责考勤记录。

第三章 考勤的统计

第八条 学生考勤记录以班级为单位，按课程、月份和学期分类统计。

第九条 学生考勤表由考勤责任人（班级学生干部）报班主任，班主

任会同班级学生干部，汇总填入学生考勤统计表，并将统计结果报所在二

级学院，由各二级学院按月将各班级考勤情况汇总报学生工作部。

第十条 学期结束前，班主任会同学生干部应将学生考勤统计表的数

据汇总填入学生考勤学期统计总表报所在二级学院，由各二级学院将学生

考勤情况录入学籍档案。对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的学生，应将名单和考

勤情况报学生工作部。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在所教课程的重要考试（考核）前须对本课程的

考勤情况进行核查，对符合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的学生，任课教师有权取消

该生考试（考核）资格，并将其考勤情况上报所在二级学院。

第十二条 学校和二级学院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的考勤统计由学生

干部、班主任负责，并折算为旷课学时后，在学期结束前报所在二级学院

汇总。

第十三条 学生工作部定期向全院通报各个班级考勤情况。



第四章 迟到和早退

第十四条 学生未经请假，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按时到达或提前离开

教学活动场所者，按迟到或早退论处。

第五章 事假和病假

第十五条 学生在课堂或活动中临时请假不超过一学时者，须向教师

或班主任口头申请，获准后方可离开课堂或活动场所并按时返回，不作考

勤记录。

第十六条 学生请事假，须提前向班主任提出书面申请，获得批准后

方可离开学校。

第十七条 学生请病假需有校医务室或区以上医院诊断书。在校外因

急病需请假时，应委托他人向学校请假，返校后补办请假手续。

第十八条 学生请事假或病假三天以内（含三天）由班主任批准，三

天以上五天以内（含五天）由班主任批准后报二级学院审批，五天以上由

学工部批准后报主管领导审批；准假后，学生告知班主任、班长，并将请

假单交班主任存放备查；

第十九条 学生请假期满，要到请假处销假，确需续假者，要先办理

续假手续。学生请假或销假应及时将手续报班级考勤人。

第六章 旷课

第二十条 学生迟到或早退超过十五分钟按旷课论处。

第二十一条 学生迟到、早退累计三次，按旷课一学时计。



第二十二条 学生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而不参加教学活动者按旷课

论处。

第二十三条 学生超假或续假未准而没有参加教学活动者，按旷课

论处。

第二十四条 学生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而不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

集体活动，按缺席二小时折合旷课一学时计。

第二十五条 学生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而旷课一天，按缺席 12学

时计算。

第七章 处罚

第二十六条 学生旷课学时（实际旷课学时与迟到早退折算旷课学时

之和）累计超过该课程学时五分之一或缺课累计超过三分之一者，由该课

程主讲教师联系教务部门，取消该生该课程的考试资格，成绩计零分，必

须另行跟班补修。

第二十七条 根据《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规定，

学生在一学期内（累计）旷课（含迟到、早退折合的旷课）累计达到一定

学时者，给予下列处分：

(一)达 20-29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二) 达 30-39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 达 40-59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

(四) 达 60-79学时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 达 80学时以上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对于与家长沟通后，在

学校和家长共同教育下确能深刻认识错误，决心悔改者，并经过一段时间

的考察证实后，则可考虑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六)因旷课连续两次（含两次）以上受处分者，根据两次（含两次）

以上累计旷课学时加重处理。

(七)对无故旷课虽未达 20学时，但影响较坏，认错态度不好者，给予

通报批评，直至留校察看处分。

第二十八条 学生工作部应及时公布处罚结果。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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